审 计 业 务 约 定 书
甲方（被审计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事务所）：北京念慈承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兹由甲方委托乙方对 2022-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一、业务范围与审计目标
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甲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2、乙方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甲方财务报表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审计意见。
二、甲方的责任及义务
甲方的责任
1、提供真实、完整地反映甲方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记录。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甲方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甲方的义务
1、乙方为审计工作提供全部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确保乙方不受限制地接触任何与审计有关的记录、文件和所需的其他信息。
3、甲方管理层对其作出的与审计有关的声明予以书面确认。
4、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助。
5、按本约定书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应按时出具审计报告。
2、除下列情况外，乙方应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信息予以保密：（1）取得甲方的授权；（2）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法律诉讼准备文件或提供证据，以及向监管机构报告发现的违反法规行为；（3）接受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依法进行质量检查；（4）监管机构对乙方进行行政处罚以及乙方对此提起行政复议。
四、审计收费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审计服务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  元。于报告出具之日结清。
五、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使用
1、乙方向甲方出具审计报告一式叁份。
2、乙方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规定可出具标准或非标准审计报告。
3、甲方在提交或对外公布审计报告时，不得修改乙方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其后附的已审计财务报表。
六、本约定书的有效期
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约定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双方履行完毕本约定书约定的所有义务后终止。
七、约定事项的变更
如果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审计工作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出具审计报告时，甲、乙双方均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八、终止条款
根据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要求，乙方认为已不适宜继续为甲方提供本约定书约定的审计服务时，乙方可以向甲方提出合理要求终止履行本约定书，并有权就其于本约定书终止前对约定的审计服务项目所做的工作收取合理的费用。
九、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被审计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   乙方（事务所）：北京念慈承财会计师
有限公司（盖章）                     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签约日期： 2025 年 8 月 6 日                签约日期： 2025年 8月 6 日      
